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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

牢固树立“两个至上”安全发展理念，全面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安

全生产工作部署。

02.

03.

04.

方案解读

认真履行党政领导责任、行业管理责任、属地监管责任、

企业主体责任，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，严抓隐患排查治理，严厉

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

事故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推动全县农业领域高质量发展。

依据各职能部门职责及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

关于印发<山西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

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安发〔2020〕18号）、《中共芮

城县委 芮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芮城县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芮发〔2020〕
23号）等文件精神。

一是成立芮城县农业领域安全生产领导组；二是厘清农业

领域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；三是明确安全生产工作检查重点。


